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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衛生局 函
地址：640204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34號
承辦人：高珮菁
電話：05-7001334
傳真：05-5375896
電子信箱：yls403@ylshb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
發文字號：雲衛藥字第115400083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雲林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115年受理大專校院或社團學生實習計畫書 

(115YG01818_1_24095847918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局115年受理毒品防制相關科系所大專院校學生實

習計畫書1份，請協助公告並轉知貴校學生踴躍提出申

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115年「強化社會安全網

計畫2.0」辦理。

二、為培植毒品防制相關專業人才，本局提供毒品防制相關系

所學生實習，以促進相關科系教育發展。受理實習名額2

名，請轉知貴校學生，檢附相關資料提出申請。

三、實習期間自115年7月1日至114年8月31日止，實習週數至少

2週，總時數不得低於80小時。

四、申請方式：

(一)時間：應於115年4月30日前完成申請手續（以郵戳日期

為主，逾期不予受理）。

(二)應備文件：本縣毒防中心學生實習計畫申請表、自傳、

實習計畫書及目前就讀學校之實習辦法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5.03.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500030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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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由學校函文檢附應備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。

五、本案聯絡窗口，請洽約聘個案管理員高珮菁（05-

7001334）。

正本：毒品危害防制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
副本：本局藥政及毒品防制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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